附件二：
承 诺 函

本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                   及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，（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身份证号），就上下杭摄影复合空间（利发巷89-93号院落）项目的相关事宜作出如下承诺，并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1、 若中标，本公司及本人承诺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
二、若中标，本公司及本人承诺不得以联合体的方式参与本项目投标；
三、若中标，本公司及本人承诺自行承担本项目所有运营费用及前期软装费用；
[bookmark: _Hlk530672891]四、若中标，本公司及本人承诺本项目年营业额中给予贵司的合作分润比例为       %；
五、若中标，本公司及本人承诺本项目第一年营业额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    万元，第二年营业额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    万元，第三年营业额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    万元，第三年合约期满后，通过我司考核后续签两年；
[bookmark: _GoBack]六、若中标，本公司及本人承诺同意贵司对本项目按季度进行项目考核，若没有达到相应营收指标，将补足营收及分润金额。
七、若中标，本公司及本人承诺本项目销售商品均为合法产品，不存在侵犯任意第三人知识产权或其他任何的违法情形，如因知识产权或其他违法问题导致贵司受到损失的（包括但不限于第三人索赔、行政部门罚款），将赔付贵司10万元违约金并承担贵司一切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损失、律师费、差旅费、鉴定费、保全费、保全保险费等）；
八、若中标，本公司及本人承诺承担本项目的场地布置任务、产品设计、生产制作、品牌包装、活动策划、店铺运营、安全及宣传等工作；
九、本公司及本人将严格按照本承诺执行工作，如今后出现任何违反本约定的行为，本公司及本人将承担相应责任。



承诺人（盖章）：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（签字/盖章）：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
